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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塔小学 2025 年秋季小学新生招生办法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《辽宁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籍管理办法

实施细则》及辽阳市教育局印发的《关于做好 2025 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

通知》等文件相关要求，白塔区白塔小学 2025 年秋季小学新生报名即将开始。具

体相关事宜做以下说明:

一、白塔小学学区划分：

六一社区 六一委、解放委、明道委

胜利雅苑社区
站前委（含 15 组回迁房）

胜利雅苑小区（金域蓝山小区对面铁路家属楼）

新梅社区
新国委（福禄园小区）

新泰委（含新运园、新梅花园）

金域蓝山社区 金域蓝山小区

中泽城社区
中泽城小区（2024 年秋季招生至 2025 年秋季招生，过渡期

结束归白塔小学学区）

二、招生原则

坚持“免试、划片、就近”原则，依据户口、房屋产权证所属地进行招生。

三、入学条件

（一）年龄要求

年满六周岁(2019 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，含 8月 31 日)。

（二）户籍及住房要求

1.学生户籍和监护人（或本人）住房在白塔区内。从 2025 年秋季招生开始

（包括转入我区的学生），户籍和房屋产权证需地址一致，登记满 1年以上。

（1）房屋产权证中房屋所有人为学生本人或学生父母，学生户籍为单立户或

与父母在同一户籍簿上，且户籍和房屋产权证所在居委会一致的，到房屋所属学区

入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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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学生本人及其父母在本市无房（需提供房产部门出具的无房证明），学生

全家户口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在同一户口簿上，且均居住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房

屋中（房屋产权证中房屋所有人为祖父母或外祖父母），户籍和房屋产权证所在居

委会一致的，到房屋所属学区入学；若学生父亲或母亲一方户籍未在祖父母或外祖

父母户口簿上，能提供其非本市内户籍、离婚证明或者死亡证明的，到房屋所属学

区入学。曾祖父母或曾外祖父母房屋产权证不可作为适龄儿童入学使用。

（3）若房屋动迁，需提供原始的动迁协议；若新购买商品房，未统一办理房

产证，需提供原始购房合同、全额发票、完税证明。

房屋不是完全产权的，必须满足下列情况：

祖辈和父母（监护人）共有房产，父母房产份额在 50%及以上，适龄儿童及父

母（监护人）一方户口在房产所在地，适龄儿童可以到房屋所属学区入学。

适龄儿童与祖辈共有房产，适龄儿童房产份额在 50%及以上，适龄儿童及父母

（监护人）一方户口在房产所在地，适龄儿童可以到房屋所属学区入学。

（4）外省的、本省外市的随迁子女（不包括辽阳市），随父母到流入地（同住）

的适龄儿童，父母及适龄儿童在流入地居住并持有居住证的，参照本区学生户籍要

求，可作为适龄儿童入学使用。

2.户籍及住房存在以下情况的，将按照以下原则予以相应分流：

（1）房屋产权证在白塔区，但与户口薄所在居委会不一致，依据房屋产权证

分流到对应学区。房屋产权证登记于白塔小学区域内的，到白塔小学报名。

（2）户口簿在白塔区，但无房、租房、新购二手房未更名的，依据户籍分流

到对应学区。户籍登记于白塔小学区域内的，到永乐小学报名。

（3）户籍或居住证和房屋产权证登记时间未达到规定要求的，按照现户籍或

居住证、房屋产权证相应予以分流。

（三）军人子女、外籍学生、外县区随迁子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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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军人子女入学：中国人民解放军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现役军人子女，享

有首次择校待遇。持学生户口簿、出生证以及部队政治部和军分区开具的现役军人

证明到学校报名（上述证件材料原件、复印件各一份）。

2.外国籍或香港、澳门、台湾籍学生入学：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和我区实际情况，

安排到经教育部批准备案的具有相关资质的学校就读。报名所需材料，由学校依据

相关规定向学生监护人说明。

3.本市外县区随迁子女入学：需提供暂住证、用工合同（或务工人员为法人的

营业执照）、户口簿、学生出生证明材料。依据暂住证地址分流到相应学区入学。

暂住地登记于登记于白塔小学区域内的，到太子河小学报名。

启智学校

1.年龄要求

年满 6-17 周岁的智力障碍儿童（需具备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且无自残自伤及

攻击性行为）。

2.户籍及住房要求

户籍或住房在白塔区内（登记时限要求参照区属小学）。

（四）孩子父母或其法定监护人报名时务必携带下列证件材料：

①家长上交签字后的预约号。

②自带纸质档案袋 1个，档案袋上写清孩子姓名、性别、父母联系电话。上交

的所有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都放到自备的档案袋里上交。

③户口本、房照和孩子出生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。(所有页都要复印，包含封

皮内页，A4 纸复印每页一张，不缩印不扩印)

④房照地址没有标明所属委的，要提供 2024 年下半年水电费发票或取暖费发

票。(提供的票据上面要有详细的房屋地址，票据姓名与房照姓名一致。)

⑤其他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(依据个人家庭的不同情况而需要不同的证件，如

离婚证、结婚证、死亡证明、独生子女证等，以区里下发的要求为准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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⑥住老人房子的，要提供孩子父亲或者母亲的独生子女证及在微信小程序“辽

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”中打印出来的带水印的无房证明。

⑦所有证件的复印件，教育局审核后留存;原件在阳光分班后返还家长。

四、关于学区调整

将卫国小学学区内的中泽城小区划归白塔小学；

调整原则上设过渡期二年（2024 年秋季招生至 2025 年秋季招生，2026 年招生

过度期结束将按照调整完学区报名）。过渡期间，新入学的适龄儿童，在上述学区

内可以自愿选择对应学校就学。现在已在校的学生要保持稳定，按照老人老办法，

新人新政策执行。

五、关于实际报名人数超出计划招生人数情况

严格执行国家教育部规定，每班限额 45 人，经学校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会同

公安、房产等部门审核结束后确认实际符合报名人数超出计划招生人数，将由学校

组织，联合纪检、公证、教育局、学生家长代表共同监督进行摇号产生正式学位号，

未被摇中的学生，分流到其他有学位的公办小学。

五、其他事宜

1.报名时间

（1）2025 年秋季小学新生线上预约报名时间：

招生预约时间 7月 15 日 早 9:00-——7月 20 日 11:30

请家长扫描下方二维码，填报信息，预约报名排号并准备材料。

（2）学校现场审核时间：

审核材料时间定于 21-24 日，每天按照预约号顺序现场审核 70 人.

日期 时间 预约号 时间 预约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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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审核方式按照相关文件要求，由学校会同公安、房产等部门对全区

新生的就读资质进行审核，最终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复核审查。

2.严格执行国家教育部规定，每班限额 45 人。家长要及时到相应学校报名，9

月 1 日开学后不再受理。因个人原因未按时报名且未提出延缓入学申请的，一切责

任自负。

3.学生电子学籍为一人一生一号，无法取消或重复注册，已具有电子学籍号的

学生不得重复报名。一经出现，将退回原电子学籍所在学校、所在年级就读。

4.开学后 15 天之内，区属小学将新生信息采集注册完毕，一个月内完成全国

学籍信息管理系统的录入工作。

5.若学位供需矛盾突出，将本着就近原则，适当对学位进行调剂。

6.招生期间如遇特殊情况由白塔区教育局召开会议研究决定。

7.阳光分班时间：2025 年 8 月末。

7 月 21

日

8:30-9:30 1-15号 9:30-10:30 16-30号

10:30-11:40 31-40号

14:00-14:30： 41-50号 14:30-15:00 51-60号

15:00-15:30 60-70号

7 月 22

日

8:30-9:30 71-85号 9:30-10:30 86-100号

10:30-11:40 101-110号

14:00-14:30： 111—120号 14:30-15:00 121-130号

15:00-15:30 131-140号

7 月 23

日

8:30-9:30 141-155号 9:30-10:30 156-170号

10:30-11:40 171-180号

14:00-14:30： 181-190号 14:30-15:00 191-200号

15:00-15:30 201-210号

7 月 24

日

8:30-9:30 211……


